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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太谷区生物质锅炉拍卖公告

类型:拍卖公告 发布媒体:发步公告 发布时间:2025-01-21 09:04:39

晋中产交〔2025〕第10号

晋亿信拍公字〔2025〕第7号

受委托，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联合山西亿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生物质热水锅炉一台，规格型号：CLHG1.05-95/70-M，生产厂家：浙江地中海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额定热功率：1.05

MW，额定进出水温度：95℃/70℃，额定工作压力：0MPa，购置日期：2018年3月19日，现安装于晋中市太谷区直机关第二幼儿园院内，

起拍价：人民币壹万柒仟捌佰元整（小写：17,800.00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整（小写：5,000.00元）。

注：本次拍卖会的拍卖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不作任何质量和瑕疵担保，拍卖文件、数据或图片所包含的标的信息仅供参考，拍

卖人不承担瑕疵和质量担保责任。

二、拍卖时间及方式：拍卖时间定于2025年2月11日上午10时开始，通过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网络增价的方式进

行公开拍卖。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2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5:00-17:30；节假日除外）；现场勘察联系人：张

女士，联系电话：18306867726。

四、标的展示地点：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直机关第二幼儿园院内。

五、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1.报名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续的企业或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均可报名。

2.线上报名：请符合条件的竞买人于办理“交纳竞买保证金”前，自行按照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的规则、流程完成“

注册”→“认证”→“报名”操作；因逾期未完成上述准备工作而未能获得网络竞买资格导致不能进行竞买的风险和责任全部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

3.办理完毕“线上报名”的竞买人于2025年2月1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以下银行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与汇款人名

称须一致），保证金不计利息：

账户名称：山西亿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号：361123010300000042380

开户银行：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窑新街支行

行    号：402175003170

4.特别提示：竞买人在以上“线上报名”、“交纳竞买保证金”中有任何一项未完成的，均不能取得竞拍资格，由此造成的风险和

后果全部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竞买保证金成交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六、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5年2月10日17:00截止。

七、联系方式：

1.山西亿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西顺城街尚座商务楼613室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33344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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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晋中市民之家2号楼1009室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354-2034309

八、标的特别说明：

1.拍卖标的按照现状进行拍卖，标的物的有关参考资料及其数据均来源于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仅供竞买人参考，拍卖人仅按标的现状（

包括但不限于数量、品质及瑕疵等）进行拍卖，标的交割以现场展示的实物现状为准，拍卖人对标的数量、品质及瑕疵（若有）均不作

任何担保，亦不对标的可能存在的显性或者隐性瑕疵承担责任；拍卖人通过拍卖图录、状态报告等方式对拍卖标的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

为参考性意见，对拍卖标的不承担任何担保。竞买人承诺自行审查拍卖标的原物的现状，并对自己竞买行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仅限于委托人提供的拍卖清单所列范围，未列入拍卖清单的财产物品不在拍卖范围内，但因客观原因（包括但

不限于存放条件等），致使拍卖清单所列标的或有缺失、缺件或损毁现象的，委托人、产权交易中心及拍卖人不作担保，拍卖成交价不

因标的缺失、缺件或损毁而变化。

3.本次拍卖标的移交人即委托人在规定期限内依标的物现状向买受人移交标的。

4.竞买人必须在规定时限内足额交清竞买保证金方可进行网络报名，否则，拍卖人在网络拍卖平台将不予确认竞买人任何申请竞价

信息，导致竞买人无法参加竞价，所造成的损失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5.拍卖标的成交后，买受人须在网络竞价后三个工作日内到山西亿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电子成交确认书》及《电子拍卖笔

录》，并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及按成交价款为基数5%的拍卖佣金和按成交价款为基数4%的产权交易费，并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及质量

等方面瑕疵为由要求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否则将视为违约，拍卖人与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有权将其交纳的保证金予以扣除，并保留

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逾期支付，买受人须每日按欠款金额的2%向拍卖人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延期付款超过5个工作

日，买受人仍未交清全部款项，视为买受人自行放弃买受成交标的，拍卖人及晋中市产权交易中心有权单方解除《成交确认书》，并扣

除竞买保证金，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由买受人承担。

6.委托人自移交之日起，视为标的物责、权、利已移交，买受人须自行看管，如因任何意外导致的损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7.买受人与委托人办理完移交手续后10日内将拍卖标的拆除清运完毕，因买受人原因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标的拆除清运工作，每

逾期1日应扣除买受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0元；若买受人在约定时间内未进行标的接收及完成拆除清运，视买受人违约，其所

交纳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当作违约金处理。如遇不可抗力因素等原因，买受人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移除标的物的，买受人提出申请委托人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延期期限。

8.本次拍卖标的的拆除、运输和场外处置等事宜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处理。拍卖标的拆除需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拆除过

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及一切经济纠纷，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买受人自行组织工具拆除、运输及处置，并

自行负责做好本标的资源的看护、保全、数量明细记录等工作。买受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施工现场破坏、环境污染、噪音污染、道路房

屋损坏、人员安全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9.拍卖成交时，中拍平台会提示买受人向平台支付软件使用费（拍卖成交价×0.15%），请按中拍平台要求的支付方式进行，否则

拍卖人将无法与买受人结算。

10.拍卖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原网址：点击查看原发布网站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https://paimai.caa123.org.cn/pages/recyclingMaterials/noticeChannelItem.html?id=356641

